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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社会保险法》素有民生基本大法之称，涉及到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五大险种，是关乎每
个公民的基本生存条件和基本生活保障的法律。
多年来，我国在社会保险领域已经颁布了大量的行政法规、规章和相关文件，但缺少一部统一的基本
性法律。
在立法层面上，基本法律的缺失导致各种规定的层级无序、规范分散、效力不清；在实施过程中，基
本法律的缺失导致我国社会保险制度难以定型、难以统一、难以稳定。
这种状况就会造成社会成员履行社会保险义务的随意性和法律强制力不足的后果。
因此，必须通过颁布实施《社会保险法》来解决这些弊端。
《社会保险法》的立法工作早在1994年就已经起步，八届全国人大也曾将《社会保险法》列入立法计
划。
在1994年到2001年间，《社会保险法》草案还曾两次向国务院上报。
此后一轮起草工作始于2003年，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牵头起草了《社会保险法（草案）》，并于2006
年年底上报国务院法制办，且被国务院列入一类立法项目。
2007年11月28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社会保险法（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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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法律法规释义系列”之一，全书共分12个章节，主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作了介绍
，具体内容包括基本养老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社会保险费征缴、社会保险经办等。
该书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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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黎建飞，法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劳动法研究会常务理事，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全国境外就
业专家组顾问，中国社会保障论坛特聘专家。
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残疾人事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所所长，保险法、海商法
研究所主任。
已出版《立法学》、《劳动法的理论与实践》、《劳动法热点事例评说》、《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
、《中国残疾人劳动权益的法律保障与完善》、《劳动合同法辅导读本》、《社会保障法》等数项著
译。
多次参与有关部门《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社
会保险法》等立法的研讨活动，提出修改意见并发表相关专题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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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校生于教学实践型、就业目的型与获取资格型实习中，其身份隶属于学校，实习生作为学校的学生
，不具有劳动者的身份，不能和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
即使实习生在实习过程中听从实习单位的指挥与安排，也都是为了保障实习秩序、实现实习目的，而
不能认为实习单位与在校的实习生之间具有从属性用工行为。
学生的主业是学习；而劳动者的主业是劳动，“既是劳动者行使劳动权的具体表现，也是劳动者及其
家人赖以生存的保障”。
学生在实习期间的目的要么是完成教学实践环节、要么是为了博得实习单位的认可以后好留在实习单
位工作、要么是为了积累经验以获取相应的执业资格等，这些都不符合劳动关系的存在必须以劳动为
目的的特征。
更何况有些实习生在实习时还不满16周岁，根本不符合劳动法关于劳动者的年龄标准。
因此，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法院的判决虽在坊间取得较好的效果，但却违背了《劳动法》的基本理论。
总之，在《劳动法》的调整范围之中并没有亦不应当将实习生纳入进来。
也正是如此，山东省、浙江省、重庆市、黑河市等以地方规范性文件的形式所认可的顶岗实习就显得
较为荒谬。
一方面，实习生需要代替正式岗位上的劳动者进行劳动，另一方面实习生却不能成为劳动者，由此产
生的悖论将强化人们认为实习生可以建立劳动关系的错误观念。
本条是关于工伤保险基金向第三人追偿的规定。
本条的内容说明了本法否定工伤事故中的第三人赔偿与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的“双重赔偿”。
由于第三人的原因造成工伤的，最终责任人在于该第三人，最终的赔偿义务落脚点亦在该第三人身上
。
其实，早在本法颁布之前，围绕着《工伤保险条例》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就一直存在着反对双重赔偿和支持双重赔偿的两种声音。
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的规定“依法应当
参加工伤保险统筹的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因工伤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劳动者或者其近亲属向人民法院
起诉请求用人单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告知其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理。
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第三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人
民法院应予支持，似乎可以得出司法实务部门支持双重赔偿的做法。
具体说来，反对双重赔偿的理由是不能让当事人在同一事件中基于损害而获利，赔偿必须不能大于损
害，秉承着损失多少赔多少的思路进行处理。
支持双重赔偿的理由，则是双重赔偿是源于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劳动者具有双重的主体身份即工伤
事故中的受伤职工和人身侵权中的受害人，基于双重主体身份，劳动者有权获得工伤保险待遇，同时
还有权向侵权人主张人身损害赔偿，即有权获得双重赔偿，这也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
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的论证思路。
不过，无论反对还是支持双重赔偿，似乎都存在不尽合理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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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释义》：杈威：社会保险立法研究专家组织编写、即时：第一时间推出
，竭诚服务读者、到位：准确诠释立法原意，全面收录相关法律文件、实用：结合实践，着眼应用，
指导实务。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释义>>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